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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B1/PS/2/12 
 

立 法 會立 法 會立 法 會立 法 會  
環 境 事 務 委 員環 境 事 務 委 員環 境 事 務 委 員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會會會  

有有有有 關 空 氣關 空 氣關 空 氣關 空 氣 、、、、 噪 音 及 光 污 染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噪 音 及 光 污 染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噪 音 及 光 污 染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噪 音 及 光 污 染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 
回 應回 應回 應回 應 就就就就 2013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29 日 會 議 上 所 討 論日 會 議 上 所 討 論日 會 議 上 所 討 論日 會 議 上 所 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而 須 採 取 的而 須 採 取 的而 須 採 取 的 跟 進 行跟 進 行跟 進 行跟 進 行 動動動動  
 
1(a) 在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下在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下在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下在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下，，，，於 珠 江 三 角 洲於 珠 江 三 角 洲於 珠 江 三 角 洲於 珠 江 三 角 洲 (下 稱下 稱下 稱下 稱 "珠 三 角珠 三 角珠 三 角珠 三 角 ")水 域水 域水 域水 域

設 立 排 放 控 制 區 所 涉 及 的 程 序設 立 排 放 控 制 區 所 涉 及 的 程 序設 立 排 放 控 制 區 所 涉 及 的 程 序設 立 排 放 控 制 區 所 涉 及 的 程 序 ，，，， 以 及 政 府 當 局 與 中 央以 及 政 府 當 局 與 中 央以 及 政 府 當 局 與 中 央以 及 政 府 當 局 與 中 央

人 民 政 府 跟 進 落 實 於 珠 三 角 水 域 設 立 排 放 控 制 區 的 建人 民 政 府 跟 進 落 實 於 珠 三 角 水 域 設 立 排 放 控 制 區 的 建人 民 政 府 跟 進 落 實 於 珠 三 角 水 域 設 立 排 放 控 制 區 的 建人 民 政 府 跟 進 落 實 於 珠 三 角 水 域 設 立 排 放 控 制 區 的 建

議 至 今 取 得 的 進 展議 至 今 取 得 的 進 展議 至 今 取 得 的 進 展議 至 今 取 得 的 進 展 ；；；；  
  
若 要 設 立 排 放 控 制 區，必 須 由《 國 際 防 止 船 舶 造 成 污 染

公 約 》 (《 防 污 公 約 》 )的 成 員 國 向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提 交 申

請。香 港 並 非《 防 污 公 約 》的 成 員 國；因 此，如 香 港 計

劃 在 珠 三 角 水 域 設 立 排 放 控 制 區，必 須 取 得 中 央 人 民 政

府 同 意 。  

 

提 交 予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的 排 放 控 制 區 申 請，必 須 連 同 科 學

證 據，證 實 有 需 要 防 止、減 少 和 控 制 船 舶 排 放 的 氮 氧 化

物、硫 氧 化 物 或 懸 浮 粒 子 或 以 上 三 種 排 放 污 染 物。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

一一一一 列 出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訂 明 設 立 排 放 控 制 區 的 八 項 準 則。  

 

鑑 於 在 珠 三 角 水 域 設 立 排 放 控 制 區 的 工 作 牽 涉 甚 廣，設

立 排 放 控 制 區 是 我 們 的 長 遠 目 標。我 們 的 優 先 工 作 是 在

香 港 水 域 推 行 強 制「 泊 岸 轉 油 」，同 時 與 內 地 有 關 部 門

商 討 在 珠 三 角 港 口 採 取 相 同 措 施，以 取 得 更 大 的 減 排 效

益 。     

 
1(b) 提 供 文 件 說 明 當 局 在 提 出 法 例 修 訂 以 將 國 際 海 事 組 織提 供 文 件 說 明 當 局 在 提 出 法 例 修 訂 以 將 國 際 海 事 組 織提 供 文 件 說 明 當 局 在 提 出 法 例 修 訂 以 將 國 際 海 事 組 織提 供 文 件 說 明 當 局 在 提 出 法 例 修 訂 以 將 國 際 海 事 組 織

的 最 新 標 準 納 入 相 關 的 本 地 法 例 時的 最 新 標 準 納 入 相 關 的 本 地 法 例 時的 最 新 標 準 納 入 相 關 的 本 地 法 例 時的 最 新 標 準 納 入 相 關 的 本 地 法 例 時，，，，如 何 採 用如 何 採 用如 何 採 用如 何 採 用 "直 接 提直 接 提直 接 提直 接 提

述 方 式述 方 式述 方 式述 方 式 "; 
 

海 事 處 的 資 料 文 件 見 附 件 二附 件 二附 件 二附 件 二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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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(c) 提 供 文 件 說 明 當 局 對 在 香 港 水 域 航 行 船 隻 排 放 的 黑 煙提 供 文 件 說 明 當 局 對 在 香 港 水 域 航 行 船 隻 排 放 的 黑 煙提 供 文 件 說 明 當 局 對 在 香 港 水 域 航 行 船 隻 排 放 的 黑 煙提 供 文 件 說 明 當 局 對 在 香 港 水 域 航 行 船 隻 排 放 的 黑 煙

進 行 目 測 時進 行 目 測 時進 行 目 測 時進 行 目 測 時，，，，如 何 應 用 力 高 文 圖 表如 何 應 用 力 高 文 圖 表如 何 應 用 力 高 文 圖 表如 何 應 用 力 高 文 圖 表，，，，以 及 當 局 在 採 用 力以 及 當 局 在 採 用 力以 及 當 局 在 採 用 力以 及 當 局 在 採 用 力

高 文 圖 表 作 為 制 訂 客 觀 標 準 以 釐 定 船 隻 有 否 排 放 黑 煙高 文 圖 表 作 為 制 訂 客 觀 標 準 以 釐 定 船 隻 有 否 排 放 黑 煙高 文 圖 表 作 為 制 訂 客 觀 標 準 以 釐 定 船 隻 有 否 排 放 黑 煙高 文 圖 表 作 為 制 訂 客 觀 標 準 以 釐 定 船 隻 有 否 排 放 黑 煙

一 事 的 進 展一 事 的 進 展一 事 的 進 展一 事 的 進 展 (請 參 閱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五請 參 閱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五請 參 閱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五請 參 閱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五 十 九 號 報 告 書 第十 九 號 報 告 書 第十 九 號 報 告 書 第十 九 號 報 告 書 第 2
章 第章 第章 第章 第 3.39 段段段段 )；；；； 及及及及  

 

海 事 處 的 資 料 文 件 見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三三三三 。。。。  

 

1(d) 在 啟 德 新 郵 輪 碼 頭 以 外 的 其 他 現 有 郵 輪 碼 頭 安 裝 岸 電在 啟 德 新 郵 輪 碼 頭 以 外 的 其 他 現 有 郵 輪 碼 頭 安 裝 岸 電在 啟 德 新 郵 輪 碼 頭 以 外 的 其 他 現 有 郵 輪 碼 頭 安 裝 岸 電在 啟 德 新 郵 輪 碼 頭 以 外 的 其 他 現 有 郵 輪 碼 頭 安 裝 岸 電

設 施 的 可 行 性設 施 的 可 行 性設 施 的 可 行 性設 施 的 可 行 性 。。。。 . 
 
我 們 已 要 求 海 運 碼 頭 營 運 商 探 討 在 該 碼 頭 安 裝 岸 電 設

施 的 可 行 性 ， 現 正 等 候 回 覆 。   

 

2. 小 組 委 員 會 亦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就 強 制 規 定 遠 洋 船 舶小 組 委 員 會 亦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就 強 制 規 定 遠 洋 船 舶小 組 委 員 會 亦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就 強 制 規 定 遠 洋 船 舶小 組 委 員 會 亦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就 強 制 規 定 遠 洋 船 舶 在 香 港在 香 港在 香 港在 香 港

水 域 停 泊 時 轉 用 較 清 潔 燃 料 這 項 立 法 建 議 的 政 策 目 標 徵水 域 停 泊 時 轉 用 較 清 潔 燃 料 這 項 立 法 建 議 的 政 策 目 標 徵水 域 停 泊 時 轉 用 較 清 潔 燃 料 這 項 立 法 建 議 的 政 策 目 標 徵水 域 停 泊 時 轉 用 較 清 潔 燃 料 這 項 立 法 建 議 的 政 策 目 標 徵

詢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意 見詢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意 見詢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意 見詢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。。。。  
 

我 們 正 就 有 關 強 制 規 定 遠 洋 船 泊 岸 轉 油 的 建 議 徵 詢 相

關 業 界 意 見 。 我 們 稍 後 會 諮 詢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。  

 
 
 
 
環 境環 境環 境環 境 局局局局  / 環 境 保 護環 境 保 護環 境 保 護環 境 保 護 署署署署  
2013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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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一附 件 一附 件 一附 件 一  
 

根 據根 據根 據根 據 《《《《 防 污 公 約防 污 公 約防 污 公 約防 污 公 約 》》》》 附 則附 則附 則附 則 VI內 有 關 設 立 排 放 控 制 區 的 標 準內 有 關 設 立 排 放 控 制 區 的 標 準內 有 關 設 立 排 放 控 制 區 的 標 準內 有 關 設 立 排 放 控 制 區 的 標 準  
 
若 證 實 有 需 要 防 止、減 少 和 控 制 船 舶 排 放 的 氮 氧 化 物、硫 氧

化 物 或 懸 浮 粒 子 或 以 上 三 種 排 放 污 染 物，國 際 海 事 組 織 可 考

慮 成 員 國 的 申 請 ， 設 立 排 放 控 制 區 。  

 

《 防 污 公 約 》 附 則 VI 內 附 錄 III 的 第 三 部 份 列 出 八 項 設 立 排

放 控 制 區 的 準 則 。  

 

 標 準標 準標 準標 準  內 容內 容內 容內 容  

1 一 份 就 所 建 議 設 立 排 放 控 制 區 的 明

確 描 述，連 同 一 份 標 有 該 區 域 位 置 的

參 考 海 圖 。  

 

描 述 性 的 文 件  

2 所 建 議 控 制 的 污 染 物 (即 氮 氧 化 物 、

硫 氧 化 物、懸 浮 粒 子 或 以 上 三 項 污 染

物 )。  

 

描 述 性 的 文 件  

3 一 份 受 到 船 舶 排 放 威 脅 的 人 口 和 環

境 區 域 的 說 明 。  

 

描 述 性 的 文 件  

4 一 份 對 建 議 適 用 區 域 內 航 行 的 船 舶

排 放 造 成 空 氣 污 染 環 境 濃 度 的 增 加

或 對 環 境 造 成 不 利 影 響 的 評 估 。  

 

該 評 估 應 包 括 相 關 排 放 對 人 類 健 康

和 環 境 影 響 的 說 明，如 對 陸 地 生 態 和

海 洋 生 態 系 統、自 然 生 產 力 區 域、瀕

危 棲 息 地、水 質、人 類 健 康 以 及 具 有

重 要 文 化 科 學 價 值 區 域 (如 有 )的 不 利

影 響 的 說 明。並 應 標 明 有 關 資 料 的 方

法 及 來 源 。  

� 編 制 排 放 清 單  

� 空 氣 質 素 模 擬  

� 健 康 -死 亡 份 析  

� 空 氣 質 素 效 益 分 析  

(模 擬 /工 具 或 文 獻

綜 述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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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標 準標 準標 準標 準  內 容內 容內 容內 容  

5 在 建 議 適 用 區 域 與 受 威 脅 人 口 和 環

境 區 域 有 關 的 氣 象 條 件 的 相 關 資

料，特 別 是 主 要 風 力 分 佈，或 有 關 地

形 學、地 質 學、海 洋 學、形 態 學 資 料，

或 其 他 可 能 導 致 空 氣 污 染 環 境 濃 度

增 加 或 對 環 境 造 成 不 利 影 響 的 條 件

的 相 關 資 料 。  

 

描 述 性 的 文 件  

6 所 建 議 的 排 放 控 制 區 內 船 舶 交 通 狀

況 ， 包 括 這 種 交 通 的 格 局 和 密 度 。  

 

船 舶 交 通 的 模 擬  

7 一 份 由 一 個 或 多 個 提 出 議 案 的 國 家

就 解 決 陸 上 受 氮 氧 化 物、硫 氧 化 物 和

懸 浮 粒 子 排 放 影 響 的 人 口 和 環 境 方

面 的 風 險 考 慮 所 採 取 的 控 制 措 施 的

說 明 ， 該 措 施 的 正 確 操 作 應 與 附 則

VI 第 13和 14條 有 關 規 定 應 採 取 的 措

施 相 一 致 。  

 

描 述 性 的 文 件  

8 與 控 制 陸 上 污 染 源 相 比，減 少 船 舶 排

放 的 相 對 費 用，和 對 從 事 國 際 貿 易 船

舶 的 經 濟 影 響 。  

 

� 管 制 策 略 的 成 本 效

益 研 究  

� 經 濟 影 響 評 估 對 經

濟 的 影 響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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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二附 件 二附 件 二附 件 二  
 

採 用採 用採 用採 用 「「「「 直 接 提 述 方 式直 接 提 述 方 式直 接 提 述 方 式直 接 提 述 方 式 」」」」 落 實 國 際 海 事 公 約 的 技 術 修 訂落 實 國 際 海 事 公 約 的 技 術 修 訂落 實 國 際 海 事 公 約 的 技 術 修 訂落 實 國 際 海 事 公 約 的 技 術 修 訂  
 

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  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解 釋 為 何 採 用 「 直 接 提 述 方 式 」 引 入 法 例 修

訂，把 最 新 的 國 際 海 事 組 織（ IMO）標 準 納 入 相 關 本 地 法 例 。 

 

 

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  
 

2. 《 國 際 防 止 船 舶 造 成 污 染 公 約 》（《 防 污 公 約 》）是 IMO 為

防 止 船 舶 造 成 污 染 而 通 過 的 主 要 國 際 公 約 。《 防 污 公 約 》 附

則 VI 列 明 有 關 空 氣 污 染 的 規 則 1。 附 則 VI 的 規 定 藉 《 商 船

（ 防 止 空 氣 污 染 ） 規 例 》（ 第 413M 章 ） 在 香 港 執 行 。  

 

3. 為 提 高 環 保 標 準 ， IMO 利 用 默 認 接 受 程 序 定 期 檢 討 和 修

正《 防 污 公 約 》的 技 術 條 文。默 認 接 受 程 序 現 時 普 遍 用 於 落

實 大 部 分 IMO 公 約 的 修 正 案，其 優 點 在 於 不 僅 可 大 大 縮 短 修

正 案 生 效 所 需 時 間 ， 也 可 預 先 訂 定 修 正 案 的 生 效 日 期 。  

 

4. 每 當 IMO 通 過 的 《 防 污 公 約 》 修 正 案 適 用 於 香 港 時 ， 政

府 必 須 適 時 對 本 地 法 例 作 出 相 應 的 修 訂，確 保 本 地 法 例 與 最

新 的 國 際 規 定 保 持 一 致。自 第 413M 章 在 2008年 6 月 成 為 法

例 以 來，IMO 經 常 修 正《 防 污 公 約 》附 則 VI，同 時 亦 就 海 上

安 全 和 其 他 環 境 問 題 的 規 定 作 出 修 正 。 為 配 合 這 些 修 正 工

作，香 港 須 要 每 年 完 成 至 少 一 次 立 法 工 作，但 香 港 要 承 擔 相

關 的 工 作 量 ， 即 使 不 是 沒 有 可 能 ， 卻 很 難 辦 到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《防污公約》其他附則處理油類、散裝有毒液體、包裝有害物質、污水和垃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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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 往 立 法 安 排 的 問 題過 往 立 法 安 排 的 問 題過 往 立 法 安 排 的 問 題過 往 立 法 安 排 的 問 題  
 

5. 1997年 以 前 落 實 IMO 公 約 的 本 地 法 例，主 要 是 以 英 國 的

商 船 規 例 為 範 本 ，然 後 以 不 同 的 措 辭 重 新 編 寫 而 成。這 樣 的

安 排 為 業 界 及 海 事 處（ 即 負 責 執 行 這 些 國 際 規 定 的 機 關 ）帶

來 了 一 些 困 難 。  

 

6. 上 述 安 排 的 主 要 缺 點 是 過 程 耗 時 ， 因 為 政 府 將 國 際 公 約

的 變 更 納 入 本 地 法 例 時，須 識 別 本 地 法 例 中 與 國 際 公 約 對 應

的 條 文，然 後 重 組 本 地 法 例 以 配 合 公 約 的 變 更。 IMO 公 約 修

訂 頻 繁 ， 令 問 題 更 加 嚴 重 ， 致 使 我 們 的 立 法 工 作 積 壓 起 來 。  

 

7. 為 配 合 國 際 公 約 變 更 但 更 新 本 地 法 例 的 工 作 積 壓 不 清 ，

可 能 會 出 現 漏 洞 ，讓 不 道 德 的 經 營 者 有 機 可 乘，安 排 不 合 標

準 的 船 舶 到 訪 本 港 港 口。舉 例 來 說，如 到 訪 香 港 特 區 的 外 國

船 隻 被 發 現 違 反 若 干 未 有 在 本 地 法 例 落 實 的 國 際 公 約 規

定，海 事 處 在 指 示 船 東 採 取 遵 從 規 定 所 需 的 補 救 措 施 後，根

本 就 沒 有 法 律 依 據 可 對 選 擇 不 理 會 指 示 的 船 東 施 加 制 裁。這

會 令 香 港 在 根 據《 聯 合 國 海 洋 法 公 約 》履 行 海 事 管 理 機 關 義

務 方 面 顯 得 乏 力 無 助 。 在 2010 年 ， 香 港 根 據 IMO 的 自 願 會

員 國 審 核 計 劃 （ VIMSAS） 接 受 第 三 方 審 核 。 海 事 處 因 未 有

及 時 落 實 IMO 強 制 性 文 件 的 修 正 案 而 被 評 為 有 一 項 不 符 規

定 之 處 。 VIMSAS 將 於 數 年 內 強 制 推 行 。  

 

8. 另 一 缺 點 是 業 內 人 士 因 IMO 公 約 與 本 地 法 例 的 措 辭 有 異

而 不 必 要 地 感 到 混 淆。由 於 航 運 屬 國 際 化 的 業 務 ，業 內 人 士

通 常 會 直 接 參 考 IMO 公 約 ， 而 非 本 地 法 例 。  

 

9. 為 解 決 上 述 問 題 ， 我 們 須 要 更 多 利 用 直 接 提 述 方 式 ， 在

本 地 法 例 落 實 國 際 公 約 的 變 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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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 用 直 接 提 述 方 式 的 原 則使 用 直 接 提 述 方 式 的 原 則使 用 直 接 提 述 方 式 的 原 則使 用 直 接 提 述 方 式 的 原 則  
 

10. 直 接 提 述 方 式 是 訂 立 規 例 的 有 效 方 法 ， 但 不 能 無 限 制 地

使 用。這 處 理 方 法 原 則 上 只 適 用 於 符 合 以 下 準 則 的 IMO 公 約

及 其 技 術 條 文 的 修 正 案 ：  

(a) 與 有 關 條 文 相 關 的 IMO 公 約 規 定 可 循 默 認 接 受 程

序 修 正，而 對 於 循 該 程 序 通 過 的 修 正 案，公 約 締 約

方 除 非 已 適 時 明 示 退 出，否 則 有 義 務 接 受 並 予 以 實

施 。  

(b) 日 後 對 有 關 條 文 作 出 的 修 正 應 不 能 觸 及 相 關 規 例

的 一 般 原 則 或 以 任 何 方 式 改 變 相 關 規 例 的 基 本 目

標 。  

(c) 與 有 關 條 文 相 關 的 規 定 通 常 只 有 相 關 的 專 業 團 體

才 感 興 趣，即 公 衆 或 立 法 會 議 員 沒 有 興 趣 或 難 於 理

解 當 中 的 技 術 細 節 。  

 

11. 爲 了 方 便 使 用 直 接 提 述 方 式 ， 我 們 必 須 避 免 對 違 規 者 施

加 罰 款 或 監 禁 的 刑 罰。事 實 上 ， 對 違 規 者 最 有 效 的 制 裁， 是

扣 留 或 取 消 有 關 符 合 證 明 書。此 舉 可 有 效 地 阻 止 船 舶 繼 續 經

營 ， 對 船 東 是 一 項 嚴 厲 的 經 濟 處 分 。  

 

 

使 用 直 接 提 述 方 式 的 優 點使 用 直 接 提 述 方 式 的 優 點使 用 直 接 提 述 方 式 的 優 點使 用 直 接 提 述 方 式 的 優 點  
 

12. 直 接 提 述 方 式 具 有 以 下 優 點 ： -  

(a) 可 以 較 簡 單 地 制 定 本 地 法 例 ， 使 其 充 分 反 映 IMO

公 約 的 國 際 規 定 。  

(b) 本 地 法 例 更 容 易 為 使 用 者 所 掌 握 和 使 用，因 為 船 東

或 船 長 不 會 再 因 本 地 法 例 和 國 際 公 約 這 兩 套 要 求

相 同 但 措 辭 相 異 的 法 規 而 感 到 混 淆。由 於 立 法 工 作

遠 較 以 前 簡 單，立 法 過 程 所 涉 及 的 各 方 也 會 受 惠 。 

(c) 本 地 法 例 無 須 在 IMO 公 約 的 相 關 技 術 條 文 或 規 定

每 次 經 過 修 正 時 都 隨 之 作 出 修 訂 。  

(d) 可 加 快 和 簡 化 立 法 程 序，使 本 地 法 例 與 不 時 推 出 的



8 

 

IMO 公 約 修 正 案 保 持 一 致 。  

(e) 似 乎 只 有 這 樣 才 能 清 除 現 時 積 壓 的 立 法 工 作 。  

 

 

先 例先 例先 例先 例  
 

13. 事 實 上 ， 直 接 提 述 方 式 並 非 新 猷 或 前 所 未 有 的 措 施 ， 且

已 曾 數 次 在 香 港 或 其 他 國 家 應 用 ， 以 落 實 國 際 規 定 。  

 

14. 在 香 港，直 接 提 述 方 式 曾 用 於 香 港 法 例 第 369 章、第 413

章 及 第 582 章 的 下 列 附 屬 法 例 ：  

 

(i) 《 商 船 （ 安 全 ）（ 運 載 貨 物 ） 規 例 》（ 第 369AV 章 ） – 

該 規 例 參 照 《 貨 物 積 載 和 繫 固 安 全 實 用 規 則 》 和 《 國

際 海 運 危 險 貨 物 規 則 》，落 實 貨 物 裝 載 與 繫 固 和 危 險 貨

物 運 輸 的 規 定 。 規 例 並 無 載 錄 上 述 兩 條 規 則 。  

(ii) 《 商 船 （ 安 全 ）（ 高 速 船 ） 規 例 》（ 第 369AW 章 ） – 

該 規 例 參 照 《 國 際 高 速 船 安 全 守 則 》 落 實 高 速 船 安 全

規 定 。 規 例 並 無 載 錄 守 則 。  

(ii i) 《 商 船 （ 安 全 ）（ 安 全 管 理 ） 規 例 》（ 第 369AX 章 ） – 

該 規 例 參 照 《 船 舶 安 全 營 運 及 防 止 污 染 國 際 管 理 規

則 》，落 實 船 舶 安 全 營 運 管 理 的 規 定。規 例 並 無 載 錄 該

規 則 。  

(iv) 《 商 船（ 安 全 ） （ 救 生 設 備 ）規 例 》（ 第 369AY 章 ）– 

該 規 例 參 照《 國 際 海 上 人 命 安 全 公 約 》第 III 章 及《 國

際 救 生 設 備 規 則 》，落 實 救 生 設 備 的 安 全 規 定。規 例 並

無 載 錄 公 約 第 III 章 和 上 述 規 則 。  

(v) 《 商 船（ 散 化 規 則 ）規 例 》（ 第 413D 章 ）和《 商 船（ 國

際 散 化 規 則 ） 規 例 》（ 第 413E章 ） – 

該 等 條 例 以 直 接 提 述 方 式 落 實 《 散 化 規 則 》 和 《 國 際

散 化 規 則 》。 規 例 並 無 載 錄 該 兩 條 規 則 。  

(vi) 《 商 船（ 船 舶 及 港 口 設 施 保 安 ）條 例 》（ 第 582A 章 ）–  

該 規 例 參 照《 國 際 海 上 人 命 安 全 公 約 》第 XI-2 章 及《 國

際 船 舶 和 港 口 設 施 保 安 規 則 》，落 實 船 舶 和 港 口 設 施 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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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的 規 定 。 規 例 並 無 載 錄 公 約 第 XI-2 章 及 上 述 規 則 。 

 

15. 若 干 國 家 曾 以 直 接 提 述 方 式 落 實 IMO 的 公 約 ， 例 如 ：  

 

(i) 《 澳 大 利 亞 海 洋 令 》- 第 41 部：危 險 貨 物 運 輸（ 第 7 號 ）– 

該 項 命 令 直 接 提 述 《 國 際 海 上 人 命 安 全 公 約 》 第 VII

章 ， 以 落 實 危 險 品 運 輸 的 規 定 。  

(ii) 《 加 拿 大 安 全 管 理 規 例 》 – 

該 規 例 直 接 提 述《 國 際 海 上 人 命 安 全 公 約 》第 IX 章 ，

以 落 實 船 舶 安 全 操 作 的 管 理 規 定 和 《 船 舶 安 全 營 運 及

防 止 污 染 國 際 管 理 規 則 》 的 規 定 。  

(ii i) 《 英 國 商 船 （ 航 行 安 全 ） 規 例 》 – 

該 規 例 直 接 提 述 《 國 際 海 上 人 命 安 全 公 約 》 第 V 章 以

落 實 航 行 安 全 規 定 。  

 

 

 

海 事 處海 事 處海 事 處海 事 處  
2013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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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三附 件 三附 件 三附 件 三  
 
在 香 港 水 域 內 航 行 的 船 隻 進 行 黑 煙 目 測 時 應 用 力 高 文 圖 表在 香 港 水 域 內 航 行 的 船 隻 進 行 黑 煙 目 測 時 應 用 力 高 文 圖 表在 香 港 水 域 內 航 行 的 船 隻 進 行 黑 煙 目 測 時 應 用 力 高 文 圖 表在 香 港 水 域 內 航 行 的 船 隻 進 行 黑 煙 目 測 時 應 用 力 高 文 圖 表

的 情 況的 情 況的 情 況的 情 況 ；；；； 及及及及  
當 局 為 採 用 力 高 文 圖 表 檢 測 船 隻 黑 煙 排 放 釐 定 客 觀 標 準 的當 局 為 採 用 力 高 文 圖 表 檢 測 船 隻 黑 煙 排 放 釐 定 客 觀 標 準 的當 局 為 採 用 力 高 文 圖 表 檢 測 船 隻 黑 煙 排 放 釐 定 客 觀 標 準 的當 局 為 採 用 力 高 文 圖 表 檢 測 船 隻 黑 煙 排 放 釐 定 客 觀 標 準 的

工 作 進 度工 作 進 度工 作 進 度工 作 進 度 。。。。  
 
 
(A) 對 船 隻 進 行 黑 煙 目 測 時 應 用 力 高 文 圖 表 的 情 況  
 

於 法 例 修 訂 前，海 事 處 自 2005年 起 對 船 隻 進 行 年 度 檢 驗

及 黑 煙 管 制 所 需 的 目 測 時 ， 已 採 用 力 高 文 圖 表 為 參 考 標

準 。 目 測 方 面 ， 海 事 處 巡 邏 船 上 的 人 員 會 在 香 港 水 域 內

對 不 同 類 型 和 大 小 的 船 隻 隨 機 進 行 目 測 ， 不 論 有 關 船 隻

是 正 在 停 留 或 移 動 。 海 事 處 巡 邏 船 會 跟 隨 有 關 船 隻 ， 而

海 事 處 人 員 會 觀 察 船 隻 排 放 的 煙 霧 ， 將 其 色 澤 深 淺 程 度

與 力 高 文 圖 表 上 的 陰 暗 色 作 比 較 ， 並 計 算 煙 霧 排 放 的 時

間 。 所 得 結 果 會 記 錄 下 來 ， 以 便 進 行 監 察 及 採 取 必 要 的

執 法 行 動 。  
 
 
(B) 當 局 為 採 用 力 高 文 圖 表 釐 定 客 觀 標 準 的 進 度  

 
i) 根 據《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 條 例 》（ 第 313 章 ）和《 商 船（ 本

地 船 隻 ） 條 例 》（ 第 548 章 ）， 只 有 在 船 隻 排 放 煙 霧 的 分

量 足 以 造 成 滋 擾 時 ， 指 明 人 士 （ 例 如 船 東 或 船 長 ） 才 會

遭 受 檢 控 。  

 
i i) 2008 年 4 月，海 事 處 曾 就 採 用 力 高 文 圖 表 上 1 號 陰 暗 色

作 為 判 斷 船 隻 是 否 排 放 過 量 黑 煙 的 客 觀 基 準 諮 詢 本 地 船

舶 業 。 以 1 號 陰 暗 色 作 為 標 準 ， 較 進 行 船 隻 年 度 檢 驗 所

用 的 2 號 陰 暗 色 嚴 格；當 時 的 考 慮 是 要 把 這 項 標 準 與《 空

氣 污 染 管 制（ 煙 霧 ）規 例 》（ 第 311 章，附 屬 法 例 C）中

有 關 測 量 煙 囱 或 裝 置 黑 煙 排 放 量 的 標 準 看 齊 。 業 界 反 對

有 關 建 議 ， 認 為 船 隻 的 輪 機 規 格 及 運 作 情 況 各 有 不 同 ，

因 此 應 對 船 隻 採 用 不 同 的 標 準 。 由 於 未 能 達 成 共 識 ， 相

關 的 立 法 建 議 未 有 推 行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海 事 處 為 船 隻 進 行

年 度 檢 驗 時 ， 繼 續 以 力 高 文 圖 表 上 的 2 號 陰 暗 色 作 為 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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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 標 準 ， 藉 以 遏 止 黑 煙 排 放 。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和 海 事 處 經

考 慮 業 界 意 見 及 海 外 經 驗 後 ， 已 擬 備 修 訂 建 議 ， 並 於 近

期 諮 詢 業 界。我 們 的 目 標 是 在 考 慮 業 界 的 反 應 後，於 2013
年 6 月 或 之 前 就 法 例 修 訂 建 議 諮 詢 立 法 會 經 濟 發 展 事 務

委 員 會 。  

 
i i i) 倘 若 修 例 建 議 獲 得 通 過 ， 海 事 處 會 檢 討 是 否 再 次 推 出 噴

黑 煙 船 隻 檢 舉 員 計 劃 ， 訓 練 檢 舉 員 協 助 偵 測 在 香 港 水 域

排 放 黑 煙 的 船 隻 。  

 
 
 
 

力 高 文 圖 表  

 
 
海 事 處海 事 處海 事 處海 事 處  
2013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    




